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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委领导同志主持召开公安工作会议

县的领导同志在市阅公安志和



中共那城县公安局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台

公安局领导在市定志稿
左起z 樊家祯周茂桐盛聚堂刘振扬高风j武

2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应邀参加公安志编练工作座谈会的老干部
前拍1:左起:申焕德 、吴修身、刘景同、诸葛寿堂、孙志远、
宋怀喜，后排左起=范呜峻、刘镜洁、王茂义(1985年〉

政研室在编虫修志工作中成绩优异， 经临沂地区公安

处批准荣立集体三等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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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 1年公安局全体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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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中队移交公安机失(1975年12月〉

公安干警接到报案迅速出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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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城县公安局1985年总结表彰大会

公安局大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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郊城县公安局所辖派出所分布图



凡例

一、本志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

导思想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实事求是，秉

笔直书。

二、本志上限为 1840年，下限为 1985

年。年代标记使用公元纪年，同时用汉字注

明历史纪年。

三、本志记述范围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

准。旧地名一般夹注现今地名。

四、本志记述警察机构的建立、沿革，

重点是人民公安机构。

五、本志资料来源 z 一是采访、信访、

社会调查及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录;二是查阅

志书、图书、报刊、历史档案等。凡录用资

料均经多方考证，力求真实准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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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志采用记、志、传、图、表、录

诸种体裁表达，以志为主。力求做到横排门

类，纵述史实。 ， 全志共分为 :9 章30 节。

七、本志采用语体文，记述体，语言力

求规范，通俗易懂。所用数字按国家语言文

字工d委员会等 7 个单位制定的"<<关于出版
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》施行。

八、本志立传人物，只限于已故者，其

顺序以卒年先后排列。英模简介，以参加革

命工作的先后时间为序。功臣表以立功先后

为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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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述

(一)

1905年(光绪二十一年) ，清政府成立巡警部，在全国

推行警察机构。 1906年(光绪三十二年) ，绍城县成立巡警

局。 1908年，改称巡J警分区。巡警依照《大清现行刑律》、

《大清新刑律)) ，沿袭了封建旧律的传统规定，刑罚惩治盗

卖、盗耕种、换易、冒认及侵占他人田宅等行为，维护以皇

权为核心的专制制度，加强了对人民的镇压。

1913年(民国 2 年) ，姆城县巡警分区改为警察事务

所，翌年改称警察所。警察按照北洋军阀制定的《惩治盗匪

法》、 《暂行新刑律》等一系列反动法规，把严厉镇压人民

的革命活动作为其最根本的任务。不准许政治结社或举行政

治集会，甚至屋外集合、集体游戏也在被禁止和取缔之

列。

1928年，那城县警察所改称公安局，以《惩治盗匪暂行

条例》、 《中华民国刑法》等法律法规来维护国民党的独裁

统治。国民党政府在表面上标榜"自由"、 "民主"的同

时，却以"保安处分"为名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。仅在

1933年，国民党知城县政府就杀害了凌云志、徐腾蚊等几十

名优秀共产党员。 1935年，国民党都城县公安局长赵宝

淑镇压那七区人民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， 打死打伤 60多

人。



1938年 7 月，国民党郊城县警察局被改编为保安团， 奉

行"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"的政策，成为国民党顽固派进攻诸

城、古县、日!顶山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。 1940年10月，

日本侵略军侵占那域，因'民党郑城县长梁钟平为保存实力，

将保安 [1] 调往费南山区，后回那南，以王海子村为 其 大本

营，与日本人暗中勾结，对共产党、八路军领导人民创建的

滨海、 鲁南两大抗日民主根据地竭力进行骚扰破坏， 1945年

6 月， 梁部被八路军滨海军区歼灭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国民党于1945年10月 5 日， 重建了那

城县警察局，在新沂和徐州一带活动。 1947年 2 月，国民党

军队占领郊域，县警察局亦随之迁回郊城。 国民党警察局以

"侦查犯罪"为名，肆意进行逮捕、搜查、拘禁等恐怖活

动。特别是 1947年 7 月 "国府委员会勘乱动员令"下达

后，县警察局对一切集会和结社，均以"妨害秩序罪"实行野

蛮镇压，打着"保安处分"的幌子，监视人民的革命活动，

同时还配合国民党军队大肆进攻解放区。 1948年 4 月，国民

党县长牛静峰上台后，制定了反动的"八项反革命条例"和

"十大杀令"。国民党县警察局作为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工

具，对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行了前所未有的血腥镇

压。县警察局以清理监狱为名，一次就杀害革命干部、群众

达30人之多。

(二)

在共产党开辟的解放区内，抗日民主政府为了加强根挝

地内的锄奸工作，安定社会秩序，保卫民主政权，于1942年

5}i成立了马陵办事灶公安局。在郊城县大部分地区被日伪

顽占领的情况下，马陵办事处公安局棍据党的指示，坚决慎

2 



压了刘清一等一批卖身投靠、助纯为虐的汉奸、特务、土匪

及日伪政权人员，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及伪军的嚣张气焰，恢

复开展了地下党组织的工作，使敌占区广大人民群众在黑暗

中看到了希望。马陵办事处公安局的建立，对于巩固以抱收

国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，打通山东和苏北，滨海区与鲁

南区的联系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1943年 1 月，马陵办事处公壁，.同改称那城县公安局。同

年 7 月，局下设 3 股、 l 队共40余人。公安局为了保卫根据

地的安宁，在根据地内部及其周围开展了肃清士匪、奸特的

斗争，并配合抗日武装开展了反"扫荡"、反"自~l巢1" ，保

卫根据地的斗争。与此同时，公安局组织了惊察小组到敌占区

侦察敌情，销压罪大恶极的敌伪骨干。使敌伪人员受到了震

慑，为虎作怅的气焰有所收敛。

1945年 8 月，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。 郊城县公安局明令

取消一切日伪组织，并开展了对日伪人员的登记、~训等工

作，安定了卖íi城解放区的社会秩序，争取更多的人员参加解

放区的建设。在~形势下，县公安局适时将锄奸反特的工作

重点迅速转移到反国特斗争方面，侦破了大量反革命案件，

并将逮捕的部分特务组成反省队到各区现身说法，使人民认

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本质。公安局还参加

了反奸诉苦、土改、参军支前三大运动的保卫工作。

1947年 1 月，国民党军队攻占娜城，县公安局根据实际

工作情况进行调整，一部分人隐蔽身分做恬报工作，一部分

人看押罪犯留守后方，同时选拔了40余名富有战斗经验的公

安人员，组成了那南、知北两支武工队，在党的领导下开展

敌后武装斗争，有力地打击了还乡团、国特、土匪及国民党

军队的 "剿共"活动，积极地支援了整个鲁南地区的解放战

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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